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6]6477 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作出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内容如下：

贵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科（北京）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网安”）向北京金丰科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科华”）购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四合庄 1516-15 地块上 5#办公

商业楼，由于开发商金丰科华涉诉，该房产于 2018 年 2 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北京网安通过

执行异议诉讼相关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于 2025 年 10 月取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解除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查封措施，不得执行 5#办公商业楼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9 年

8 月，金丰科华已进入破产程序。2021 年 1 月 25 日，破产管理人主持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并提出了整

体化解方案的工作思路。法院、破产管理人随即推进整体化解相关工作，并于 2022 年形成《和解方案》（草

案）初稿。截至目前，法院、管理人及包括北京网安在内的主要债权人仍在积极推动破产和解，但整体化

解方案尚未取得足以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阶段性进展。和解方案能否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会以及上会

后能否通过表决并取得法院认可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房产列报于“在建工程”，账面原值 1,163,097,398.37 元， 累计计提

减值准备 67,867,373.62 元。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七、其他重要事项 ”描述了北京网安涉诉房产详细

情况及最新进展情况。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一）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最新进展

北京网安向金丰科华购买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四合庄 1516-15 地块上 5#办公商业楼由于涉诉于

2018 年 2 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北京网安就查封事项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北京网安依法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 年

6 月 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中止审理。2025 年

4 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执行异议案件二审组织各方当事人谈话，告知恢复对案件审理。北京网安于

2025 年 5 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相关案件材料，依法在二审程序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25 年

10 月 30 日，北京网安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电子送达的（2019）京民终 4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载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网安与金丰科华签署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合法有效，北京网安在一

审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并已向金丰科华支付了全部购房价款，案涉房屋未转移登记至北京

网安名下并非北京网安自身原因所致，因此判决如下：1、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2 民

初 118 号等 122 份民事判决；2、不得执行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四合庄 1516-15 地块上 5#办公商业楼的

122 套房屋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解除依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 02 执 12 号民事裁定

书采取的执行措施。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为能否排除查封执行，不涉及具体金额，与

公司当期损益无直接关联。

金丰科华破产申请已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丰台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确定北京

市东卫律师事务所担任金丰科华破产管理人。北京网安已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前向管理人北京市东卫律师

事务所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管理人对前期开展的

工作做了报告。2021 年 1 月 25 日，管理人主持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并提出了整体化解方案的工作思

路。法院、管理人随即推进整体化解相关工作，并于 2022 年形成《和解方案》（草案）初稿。截至目前，

法院、管理人及包括北京网安在内的主要债权人仍在积极推动破产和解，但整体化解方案尚未取得足以提

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阶段性进展。



鉴于整体化解方案涉及的标的金额巨大、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众多等诸多客观障碍，整体化解方案

尚需在购房人、抵押权人、普通债权人等相关方取得认可，根据目前情况分析，虽然相关各方仍在全力推

动整体化解方案，但何时能就方案达成整体性一致意见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该方案能否在第三次债权人

会议上会以及上会后能否通过表决并取得法院认可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强调事项的相关说明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该意见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出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无异议。

2、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属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

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中规定的未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金丰科华已进入破产程序，和解方案能否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会以及能否通过表决存在不确定性，

暂无法预估对公司未来利润的影响以及消除强调事项影响的时间。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审慎研究评估案件，依法在破产程序中主张权利，力争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及时

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


